
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 

信息公开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上海市和平鸽慈善基金会信息公开事宜，增强管理透明度，提高社

会公信力，保护捐赠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民政部《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公布，是指本基金会必须按照《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

和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规范公开各项内部管理信息和业务活动信息，满足管理机关

以及社会公众对本基金会信息公开的要求，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包括基金会主体信息、内部管理信息、业务活动信息，以

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所有须公

开的信息。 
第四条  本基金会是信息公布义务人，必须坚持以“真实、准确、完整”为基本原则

公布信息资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条  本基金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布以下信息： 
（一）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办公地址、联系方式、机构网站、微博、

微信等。 
（二）本基金会的组织管理信息：包括机构登记证号、成立时间、办会宗旨、机构组

织架构、理事、兼事、主要工作人员名单、基金会各项管理制度等。 
（三）本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按照民政部统一规定的格式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年度工作报告的全文和摘要。 
（四）本基金会的财务信息：包括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

表、总资产、净资产、总收入、总支出、接收捐赠收入、善款使用出向、受助对象）和审计

报告等。 
（五）本基金会开展的项目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支出、项目执行地区、项目合

作机构、项目执行结果等。 
（六）其他信息：包括基金会工作动态、人事变动等。 
第六条  信息公开的方式： 
（一）本基金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平台； 
（二）公众媒体（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 
（三）专项公益活动报道。 
第七条  本基金会信息公布前，提供信息的部门负责人必须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

确保信息发布真实、准确、无误。 
第八条  对于本基金会已经公布的信息，应当制作信息公布档案，妥善保管。 
第九条  基金会发现已发布的信息（包括基金会发布的公告和媒体上转载的有关基金

会的信息）有错误、遗漏或误导时，应及时发布更正公告、补充公告或澄清公告。 
第十条  基金会有关活动或者项目的信息，应当持续至活动结束或者项目完成。信息

一经公布，不得任意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严格履行内部管理制度的程序在修改后重新公

布，并说明理由，声明原信息作废。 
第十一条  基金会应当将信息公布活动的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接受登

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本制度与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有冲突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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